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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企业法人，缺乏适用于自然人和非法人企业的破产法,

导致社会实践中大量的自然人资不抵债后,债务人不能短时间依法卸掉债务包袱,这既不利于债务人

及时处理债务纠纷、债权人快速回笼资金，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虽然当前自然人在资不

抵债时可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适用民事案件强制执行程序，但该程序无法从真正意义

上保障债权人的胜诉权益，也不能让债务人轻装上阵再创社会价值。债务豁免制度作为个人破产制

度的核心，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筛查出来，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保留豁免财产，将破产财产

依法公平分配给债权人，豁免部分债务。该制度既可最大程度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救济诚实债务

人，有效化解执行难题，又能健全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更可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

当前我国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日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逐渐成熟，民众逐渐接受欠债可豁免的进

步思想，司法责任制改革已初见成效，早期立法阻碍逐步消失，随着近年来多地人民法院展开的大

量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工作，以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出台及正式实施，积累大量

司法实践数据和理论依据，为构建全国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提供了可能。

本文通过对温州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及深圳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的案例分析，参考国内

外相关文献资料,厘清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历史脉络，结合对《深圳个人破产条例》深

入解读,旨在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创新构建出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

将条例中实用性的条款推广运用到全国，将局限性的条款适当调整。为了该制度切实有效运行、防

止被滥用，一是设置豁免条件，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列举，让真正诚实的债务人得到破产，将恶

意破产人拦截在大门之外；二是在我国立法初期运用许可豁免模式，在发展成熟后再调整为混合豁

免模式，以发展的观点抉择豁免模式；三是明确债务豁免后的撤销程序，限制豁免财产的转换，防

止债务人恶意破产，损害债权人的积极性，给予债权人事后救济途径；四是设置庭外和解前置程序

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采取繁简分流措施，有效减轻我国司法机关的压力。构建完善的个人债务豁

免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还需相关民事、刑事、行政制度的配套建设与完善，增加专业破产法

庭数量及审判队伍，建立庭外和解制度和专业的破产管理人队伍，明确破产相关的犯罪构成，以及

行政相关措施完善。

本文适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对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进行研究，希

望对全国立法时有所裨益。

关键词：个人破产；债务豁免；豁免模式；豁免撤销



III

Abstract
As the current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applies only to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there is no

bankruptcy law applicable to natural and non-legal person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in practice, after the

insolvency of a large number of natural persons, debtors cannot unload their debt burdens in a short tim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imely handling of debt disputes by debtors, the rapid recovery of funds by

creditors, and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social economy. Although a natural person can apply the

compulsory execution procedure of civil case according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hen he is insolvent, the procedure can neither protect the creditor's winn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a real sense, nor allow the debtor to recreate social value with light weight. As the core of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debt relief system screens out the "honest and unfortunate" debtors, and after

legal judicial procedures, retains the exempted property, distributes the bankruptcy property to creditors

according to law, and exempts the remaining debt. This system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creditor's fair

compensation, relieve honest debtors, solve the problem of execution effectively, but also improve our

bankruptcy legal system and construct a fair market environment.

Currently, the personal property registration system is improving day by day and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is maturing gradually. The people gradually accept the progressive idea of debt exemption.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already seen initial results.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and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Personal Bankruptcy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

large number of judicial practice data and theoretical basis have been accumulated,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ersonal bankruptcy debt exemption system have become matur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zed liquidation of personal debt of Cai in WenZhou and the

case of personal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Liang in ShenZhen, this thesis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debt exemption system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ShenZhen Personal bankruptcy Regulations,

the author aims to innovate and construct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debt exemption system which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The

practical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s will be promoted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limited provisions

will be adjusted appropriately.In order to operate effectively and prevent abuse of the system, the first is to

set up exemption conditions, listing from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aspects, so that the truly honest debtors

can get bankruptcy, and stop the malicious bankrupt outside the door; The second is to apply the exemption

mode in the early stage of legislation, and then adjust the mixed exemption mode after mature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clarify the cancellation procedure after debt waiver, restrict the conversion of the exempted

property, prevent the debtor from malicious bankruptcy, damage the enthusiasm of the creditor, and give

the creditor the way of after-relief; Fourth, we set up pre-processing procedures for out-of-court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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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priority to simple procedures, and adopt simple and simple diversion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essure on our judicial organs. I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o construct a perfect personal debt waiver

system, which also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lated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bankruptcy courts and trial team, establish the out-of-court

settlement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team, clarify the constitution of

bankruptcy-related crimes, and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methods of case analysi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debt exemption system of personal bankruptcy, hoping to be helpful to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

Key words:Personal bankruptcy;Waiver of debt;Mode of immunity;Revocation of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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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全球实体经济陷入困境，企业法人、金融机构、个体工商户、个人等市场主体

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不断增加，违约风险空前激增。在此背景下，我国各大金融机构

的不良贷款明显上升，自然人的不良贷款尤为突出。目前，我国个人债务的清理问题，

已经到了积重难返、不得忽视的地步。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却不适

用于自然人债务的清理，无法为自然人提供法律依据及有效退出路径，导致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对于个人破产的研究讨论愈演愈烈，希望加快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缓解

当前困境。

为了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司法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在 2018年 10月 24日发文，建议完善执行领域立法，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建设，让“执

行不能”的自然人被执行人有畅通的退出途径。2019年 2月 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

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其中规定要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及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针对个人的执行不能案件①。2019年 6月 22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十三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文中指出，在

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建立一套覆盖非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等市场主体的破产制度，以更好保障他们的权益，为他们提供法律退出渠道。此外，应

重点处理企业法人破产后而产生的投资人、合伙人等自然人承担的连带责任问题，自然

人因担保等原因资不抵债的可以依法获得豁免，推动建立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以保障

个人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②。这些文件清晰地表明了当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指导性

和目的性，也显示出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五五改革纲要”文件精神，温州作为个人破产的试点城市，

率先进行了个人破产的实践性探索。2019年 8月 1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本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台《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为温州两级

法院办理破产案件提供参考和指引。10月 9日，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办结了一起

个人破产债务集中清理案件，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首例具有

个人破产功能和类似程序的案件，为推动全国建立个人破产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

2021年 3月 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条例》”）作为

①
柴浩瑜.我国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9.

②
本刊讯.13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J].招标采购管理,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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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第一部个人破产法规开始施行，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也于当日挂牌成立，二者

成功探索出个人破产案件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离，为全国建立个人破产立法迈出

了第一步①。

浙江法院网官方网站于 2022年 4月 1日发布了《温州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温州智慧升级”》一文，文中指出 2017年至 2021年期间，温州两级法院共受理破

产申请审查案件共计 4000余件，其中启动清理程序 268件，免除债务 6000余万元。

本课题在此背景下，充分参考我国温州、深圳等地区个人破产工作的试点情况，同

时结合国外个人破产制度的优秀经验及历史演变，对构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中有关债务

豁免进行研究讨论。

1.2 选题意义

首先是理论意义，债务豁免是破产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的主要动力，债务豁免制度

对于个人破产制度而言是灵魂亦是核心，有了债务豁免相关设计，个人破产制度才能走

向实质化运行轨道。纵观世界上较早建立破产法的国家或地区，诸如英国、美国、德国、

日本以及台湾等地可以发现，个人破产法远远早于企业破产法的构建，并经历了从债权

人本位、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本位逐步

变化的过程。而我国企业破产法早于个人破产法的建立，加之传统的“欠债还钱、天经

地义”观念扎根于心，这些都致使个人破产立法受到阻碍。近几年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建

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然而，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探讨其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制

度框架的层面，而对于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对于债务豁免的研究，则显得比较模糊，缺

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无法从根本上保障个人破产制度真正落地落实。所以有必要针对个

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进行专门探讨。

其次是实践意义，当前我国群众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超前消费、贷款买房买车等

大宗物品的现象比比皆是，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导致个人负债问题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

锐。加之个人创业已经成为当今主流，个人融入市场的参与度空前提高。然而，个人防

范风险的能力远不如企业，新冠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情况致使部分个人在投资领

域失败，而他们却无法像企业一样通过破产程序偿还部分债务，只能用其全部财产甚至

家庭财产还债直至清偿，而暴力催债、威胁恐吓、跳楼自残等严重后果时有发生，导致

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缺乏有效合理的退出机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司法

措施，如参与分配制度、限制消费令、执行和解，以填补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空缺，但

这些措施仍无法完全取代个人破产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个人破产债务豁免

①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二〇八号）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J].深圳市人民政府公

报,2020(49):2-27.



第1章 绪论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

制度的建立，既要寻求保护债权人胜诉权益的出路，也要顾及债务人重获新生的双赢，

同时也要兼顾社会效果和社会利益，盘活市场经济。反过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执

行难”而言，债务豁免也将提高结案率、执行到位率等指标，有效化解社会公众对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的误解，提升司法权威。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全球各国的法律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从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研

究中可以看出，个人破产债务豁免的立法司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现已发展成熟，我国

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时可学习借鉴。

1.3.1.1 英国

从商自然人破产，到一般自然人破产，最后发展到企业破产直至完善是英国的破产

立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英国破产制度经历了从对债务人的处罚包括监禁、驱逐等刑罚，

到债务人可向法院申请债务减少或债务延期、商人破产支付不能时可豁免，最后发展到

1861年规定的商人和非商人均可豁免，其中包括自动豁免和根据破产财产管理人申请的

豁免。自 1970年开始，由于英国经济不景气，企业和个人的破产数量激增，为此英国

修改破产法，开启了英国破产法的近代化进程。1986年 7月，英国的现行《破产法》得

以公布并正式实施，该法是一部同时调整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的法律，具体适用范围包

括企业、商个体、自然人（消费者）、合伙组织等。根据该部破产法，在适用简易程序

的破产案件中，债务人 2年内无不诚实行为既获得当然豁免，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需经

过 3年才可自动豁免。如果债务人已有破产豁免的案底，则需第一次破产结束的 5年后，

破产人才能向法院申请第二次获得豁免。故而，英国采取的是当然豁免主义与许可豁免

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1.3.1.2 美国

180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破产法，该法仅针对企业，未规定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

的程序。然而，1803年，由于多种原因这项法律被废除，使得破产制度的实施受到了严

重的影响。184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部破产法，确立破产豁免主义，但由于该法未

能取得成功，最终被废除。1867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第三部破产法，该法增加了破产

程序中的和解制度，以应对南北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但最终仍未能取得成功，在 1878

年被再次废止。1898年，国会发布了第四部破产法，这部法律的规定和术语大多来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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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破产法，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破产框架。1978年，美国政府采取了全面的

改革措施，推出了《破产改革法》，这一法典于 1979年 10月正式实施，为美国的破产

制度带来了重大变革，也被称为 1979年破产法典，该法典对于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资格，

立法采取了一定限制：债务人必须诚实；对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固定收入的申请者，

应当以其未来的财产继续清偿债务，这类债务人不得适用债务清算程序进行债务豁免；

此外，债权人也可申请债务人破产。法典中关于债务豁免的设置采用的是当然豁免主义

的立法模式。该法典规定，债务人获得债务豁免后至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的 60日

内，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

断债务人是否应当享有债务豁免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么破产债务人不

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公告，便可以当然获得债务豁免的资格。同时，该部法典也规定

了一些例外情况，如债务人存在欺诈、转移、隐匿、损害财产，或者未如实报告财产情

况和交易信息等情况时，债务人便不可适用关于当然豁免规定。美国国会为了寻求债务

人与债权人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频繁修改破产法案，有效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1.3.1.3 德国

德国现行《破产法》于 1994年颁布，仅适用于企业法人。直到 1999年才正式确立

个人破产制度。该法允许破产自然人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良好行为期之后获得法定豁免。

2014年 7月 1日起，德国破产法对个人破产和债务豁免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个人破

产程序大致分为 4个阶段：首先必须经过庭外和解程序，只有和解失败后债务人方可向

法院申请破产、提交还款计划书。若多数债权人不同意还款计划，债务人则只能申请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如债务人破产财产变价后尚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则无需进行清算程

序，经过 6年的良好偿债期后则可获得债务豁免。这 6年内，债务人要保证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除了保留债务人及其扶养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外，其他收入均需偿还债务。且每

10年之内，债务人只能获得一次豁免资格。为了发挥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效能，德

国还规定，若在前 4年债务人能按期足额还款，第 5年开始，破产管理人则可将债务人

当年 10%的收入返还给债务人用于生活开支；若第 5年债务人依然行为良好，第 6年管

理人会提高 5个百分点用于返还债务人。

1.3.1.4 日本

日本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设立长达 70多年的历史。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申请主体，

《日本破产法》规定的与美国相同，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均可申请。对于破产原因的规定，

分为不能清偿债务和停止清偿债务两类。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需要对债务人不能清偿

债务的事实举证，而此种举证往往比较困难，而债务人停止清偿债务则相对而言比较容

易。从表面而言，日本的个人破产制度中的清算程序和豁免程序是不搭边的，但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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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来看，两种程序仍存在紧密的联系。《日本破产法》规定，如债务人未明确放弃债

务豁免，则表明债务人在提出破产清算程序的同时，也提出了债务豁免申请。自破产案

件进入清算程序起，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后的一个月内的时间，债务人可向人民法

院提出豁免的书面申请。日本关于债务豁免的设置采用的是许可豁免主义的立法模式。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豁免申请后，可以要求破产管理人或者债权人提供判断资料，也可依

职权展开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裁定债务人是否可获得豁免。此

外，日本法律也明文规定了一些不予豁免的情形，尽可能降低豁免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驾护航。不仅规定了债务人不能失信，更加明确罗列了债务人怠于履

行法定义务，或怠于配合人民法院实施破产程序的行为、债务人有预谋地实施侵害债权

人人身权益或者财产权益的行为等。综上而言，与美国相比，日本的相关规定更侧重于

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1.3.2 国内研究现状

1.3.2.1 我国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研究

最些年来，国内关于个人破产的研究从未中断，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对失权复权、

破产管理人、豁免财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而今，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较

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个人破产法所要求的社会环境较为成熟。在新冠疫情

的发酵下，个人对破产的需求也日渐激增，对债务豁免的要求空前加剧。笔者在研究过

程当中，以个人破产制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相关文献检索，并进行了阅读归纳，

发现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人破产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必要性分析，豁免财产范围、

失权复权制度等方面，而在债务豁免方面相对缺少深入的探讨，有些文献仅仅只是附带

探讨。

关于个人破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问题，学者们大都秉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当前

构建个人破产制度条件已经成熟，且很有必要。学者刘静在《试论“无人破产”，与“无

产可破”》中阐述个人破产在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广泛的主体基础。以“无产可破”为理

由否定破产则违背了个人破产法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个人破产法的历史发展规律。学

者刘兴成在《中国亟需建立个人破产保护制度》一文中强调，在中国面临经济衰退和金

融危机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来规范个人破产行为，不仅可以让“月光族”、“啃老族”的消

费行为得到规范，减轻家庭的负担，抑制高利贷的蔓延，还可以阻止更多自然人因此而

陷入财务困境。学者赵万一、高达撰写的《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指出，随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个人破产制度成为了保障个人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为了促进当前经济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个人破产理论体系，并且借鉴

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立法资源和司法实践经验，为个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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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解决机制。

关于豁免财产范围的问题，多数学者都认为豁免财产既应包括债务人的物质层面，

也应包括其精神层面。学者孙英杰在《个人破产制度中债务人财产的识别与豁免》一文

中指出，豁免财产不仅包括用于保障破产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基本生活所需的财产、

用于保障对债务人的职业发展所需的财产，也包括对债务人有着特殊精神意义或者人身

属性的财产。现行《深圳条例》第三十六条也罗列了豁免财产的范围：为了确保债务人

及其所扶养人的基本生活及权利，保留生活、学习、医疗的必需品和合理费用、债务人

职业发展费用、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人身保险、勋章等物品、人身损害赔偿金、社会

保障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等。总而言之，豁免财产的范围大致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

在实践中，如债权人和债务人因豁免财产范围产生争议，也可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予以

确认。

关于失权复权制度的研究。学者邹海林在《破产程序和破产实体制度比较研究》中

指出，失权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债务人申请破产实现破产豁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

提醒破产人在后续的生产经营中要吸取教训，时刻保持谨慎态度投资创业，同时对于那

些合格债务人履行应尽义务后给予恢复自由和权利。对于个人破产失权的性质，学者并

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是对失权人特殊权利能力的限制，也有人认为是对失权人行

为能力的限制。

1.3.2.2 我国关于个人破产之债务豁免制度的研究

对于债务豁免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往往停留于债务豁免限制、个人破产债务豁免的

现实困境、构建债务豁免的具体程序等问题上进行研究。而对个人破产债务豁免的适用

条件、豁免模式、债务豁免后的撤销、豁免财产的界定及转换等重要方面研究较少，未

深入探讨。

关于债务豁免限制的问题，学者翟业虎、刘荣浩在《论个人破产免责的限制》中提

出，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在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三种典型的免责限制理论即债务人合

作、人道主义和社会成本效益可以得到有效的平衡，因此，建议在这三种理论的指导下，

制定合理的限制措施，以保障债务人的权益，同时也能够实现社会成本的有效分配。在

构建个人破产现实困境的方面，学者李宏伟在其著作的《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

困境与法治对策》提到，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传统文化的限

制、司法资源的分配不均、个人信用体系的缺失以及“无产可破”等相关规定的执行困难。

而在构建债务豁免的具体程序方面，刘冰教授在其《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指

出，可以建立包括法庭内部和法庭外部的债务清理机制在内的个人破产制度，以确保个

人破产的有效实施。

关于今后我国债务豁免制度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专家学者之间对此看法不同，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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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倾向于许可豁免模式。有坚持当然豁免主义的，认为这更能体现私法自治原则，但这

种模式容易引发债务人逃避债务的道德风险；也有选择许可豁免主义的，认为这能更好

平衡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也可防范豁免被滥用，但存在司法成本相对过高而且

破产债务人走出困境周期较长等问题。学者张永军在《论破产法上的豁免制度》中指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实行当然豁免主义，规定在异议期内，若破产管理人和债权

人没有不许豁免的事由，即应允许破产债务人自动当然豁免，无须申请和获得许可。而

从《深圳条例》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来看，破产债务

人要想获得债务豁免，必须向人民法院申请并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由此可见深圳选择

的是许可豁免模式。在《日本的个人破产豁免制度及其借镜》中，学者刘颖主张我国采

用许可豁免主义，先以“严”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再逐渐进行调整，以进

一步优化豁免的程序。在《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一文中，作者刘冰指出，由于

我国人口众多，尽管已经开始了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但仍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如

果仅仅依靠当然豁免的模式，就很容易出现破产滥用的情况，而不豁免的模式，则与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破产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许可豁免模式较为适合我

国当前国情。学者王欣新在《用市场经济的理念评价和指引个人破产法立法》指出，当

前我国债务人缺乏诚信，恶意或投机性的债务行为普遍存在，因此在设计债务豁免制度

时，采取许可豁免的法律措施应该成为最佳选择。鉴于“欠债还钱”的传统价值观已经深

入人心，而且社会诚信水平仍然有待改善，欺诈和逃债行为也日益增加，为此有必要结

合传统文化与社会实际，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许可豁免模式，并充分利用法院的司法裁

判权。

关于不可豁免事由方面，在对国外诸多国家的个人破产进行考察后，学者们认为主

要体现在债务人出现的一系列不诚实行为。不诚实主要包括债务人怠于行使法定义务、

违反法定义务、不正当处置破产财产等行为。其法理基础在于，豁免制度的目的是在于

拯救“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根本不诚实，债务豁免则为无源之水。徐阳光

教授在《个人破产豁免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建》中指出，无论是采取自动豁免还是许可

豁免，不予豁免情形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人破产立法内容。总的而言，不可豁免的情形主

要包含债务人的欺诈行为、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的不合作行为。债务人再次破产或后续

破产时的豁免问题也需特别对待，应设置一定的限制条件。而也有学者呼吁不可豁免的

事由应当减少，加大个人破产的积极性。徐阳光指出，个人破产立法不仅应当承认债务

豁免的正当性，还应当尽可能缩减豁免的例外情形，如债务人存在欺诈情形，也不能将

其挡在破产大门之外，法院可通过相关程序救济，不允许债务人豁免，因为“当例外情

况过于普遍时，它们可能会取代原则，使得例外变成规则，而规则也变成了例外”。

关于滥用豁免制度的风险防范这一方面，由于债务豁免从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

的财产权，所以多数学者呼吁对债务豁免设置一定的限制条件，如果破产债务人触犯了



第1章 绪论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8

与破产有关的犯罪行为，则被无条件排除，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债务人虚假诉讼、

奢侈消费、不理性投资等行为存在重大过失而导致破产，也将面临债务豁免困难或者豁

免限制。再比如债务人破产之前征信不良、存在较多的诉讼或者失信记录，豁免也会受

限。学者呼吁针对破产案件终结时债务受偿比例的不同，设置不同时间的豁免期间。如

果债务人不诚实，宣告债务豁免后可由债权人或者破产清算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

撤销豁免。对于第二次或者多次申请破产豁免的情形，很多国家或地区都设置了期限，

英国设置的 5年，而美国不允许二次破产豁免，除非在第二次破产中向债权人的清偿比

例达到 75%以上，日本则规定了 7年时限。我国对此可以借鉴。

1.4 研究方法

第一，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温州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及深圳梁某某个人破产重

整案进行比较，指出两案例本质的不同，并提出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在我国构建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国内外文献资料，了解国外对个人破产及其债务豁免

制度构建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国外制度利弊，为构建我国本土制度提供借鉴，达到趋利

避害的效果。

第三，历史分析法。按时间的脉络分析我国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历史演变，分

析债务豁免制度在我国缺位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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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概述

2.1 债务豁免制度的含义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的三大制度之一，另外两个制度是豁免财产

制度、失权复权制度。要深入理解债务豁免制度的内涵，应先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剖析。

顾名思义，个人破产制度的重点在于“个人”，个人狭义上是指具有生命体征的自然人，

在法律上“个人”还包括个人消费破产、合伙破产导致的合伙人的破产、非企业法人破产

导致的投资人破产、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导致的内部成员破产等等，此种观点为一般破

产主义，德国、日本、英美法系等国广泛采用。而商人破产主义仅仅将“个人”限定为个

人消费破产，主要适用于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个人破产中的“破产”一词起源

于中世纪意大利，当时的债权人会采取一种极端的措施，即砸坏商家的桌椅，以此迫使

他们放弃经营，用来偿还其债权。由此可见，自然人破产先于企业破产。综上所述，个

人破产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因投资失败或者超前消费等原因导致不能按期偿

还债务时，由人民法院按照既定程序，将财产划分为豁免财产和破产财产，由破产管理

人接管破产财产，将破产财产依法分配给债权人的一种法律程序。

由个人破产推论出债务豁免的含义，即因投资失败或者超前消费等原因导致不能按

期偿还债务的自然人，由人民法院按照既定程序，将破产财产分配给债权人，分配之后

对剩余债务予以豁免的一项司法制度。

2.2 债务豁免的适用对象

债务豁免的适用，首先应将对象限定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对于“诚实”的界定，

正面难以描述何为诚实，可以列举负面清单，排除那些不“诚实”的债务人，如故意违反

规定；未如实申报财产或者逾期申报；隐匿、毁弃、伪造重要资料；隐匿、转移、损毁

财产；过度消费、过度投机、过度举债等。其次，需要对债务豁免的适用对象设置最低

负债额，少量负债不得申请。对于最低负债额，美国是根据各州的经济水平而制定不同

的最低金额，《深圳条例》设置的为 50万元。最后，债务豁免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

普通自然人，还包括商自然人，即一般破产主义，该模式已逐渐成为世界主流。在经济

活动中，任何自然人都可能参与商业活动，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严格区分一般自然

人和商业自然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不仅增加了个人破产运营的成本，也增加

了司法机关的负担。



第2章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概述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

2.3 债务豁免制度的历史沿革

2.3.1 早期破产有罪主义

全球的破产法确立于近代时期，但是个人破产思想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已发端，中世

纪的意大利和英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债务人已无需以债务全额

为清偿额度，即在公权力的控制下，应当重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双向权利，以保障

双方的利益。即便著名的《优利亚诉讼法》规定了一项特别的“法定财产移转”制度，即

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如债务人主动将其自身所有财物交予债权人，债权人便不得以未清

偿为由对债务人剥夺自由
①
。但当时破产法律的主流观点是把债务人资不抵债认定为犯

罪，必须对债务人施以惩罚，用以促进债务人今后在经济活动中要谨慎投资消费。古罗

马《十二铜表法》规定，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将被法院判刑；债务人若不能提供担保，

债权人可将债务人身体作为物品进行销售直至偿还债务；如果债务众多，则债权人可以

根据债权比例大小，对债务人身体进行肢解进行清偿②。很明显，古罗马时代的主流法

律是强调对债权人的保护，债务人甚至可用生命抵债。如此严苛的破产环境，致使债务

人抵制破产，同样债权人也可能沦为债务人，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发展。

2.3.2 世界近现代豁免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等国先后掀起革命浪潮，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市场自

由开发加大，对外贸易机会增加，更多的企业法人、自然人等市场主体主动参与到经济

活动中来，经济显著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为近代人道主

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避免了古代破产不豁免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

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保障，但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系数增加，破产债务豁免主义迎

来了新的春天。

世界近代豁免主义产生的标志是英国颁布的 1705年《安娜女王法》，该法较于破

产有罪主义思想而言对个人破产者出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淡化了有罪观念。18世纪后

期，英国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破产人数只增不减，致使英国民众转变了对破产的些许看

法。19世纪初，世界各国纷纷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经过逐步修订完善，从而确立了破产

无罪理念。到了 20世纪，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开始起步并成为主流思想。综合世界

各国的立法规定，大都对个人破产做出了条件限制：一是破产债务人必须是“诚实”的人；

二是设置豁免撤销、不可豁免事由等救济途径。

世界现代个人破产债务豁免主义思想的确立也以英国为首。英国颁布 1914年《破

①
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78.

②
李冯银.个人破产豁免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法学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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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法令》规定了许可豁免模式。后英国又颁布了 1976年《无力偿还债务法》，规定当

然豁免和许可豁免双重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走在个人破产构建的世界前沿，究其原因

大致有三点：一是近代英国率先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

经济矛盾加剧，如果再走老路，实行破产有罪的观点，对当时的经济是冲击和阻碍；二

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具有不可预测性，注重个人本位，未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各种

经济投资业务具有高风险性，不可预测。因而建立破产无罪、破产不可耻的制度迫在眉

睫，为投资失败的诚信人谋求出路，也为今后打算投资的注了强心剂；三是当时的社会

福利输出较大，只有将这些负债累累的诚信债务人依法快速解救出来，为社会稳定和社

会发展继续发光发热，才是最为明智之举。

随着英国发展完善个人破产相关制度后，欧美其他国家也争先修改完善了本国的制

度。美国结合自身国情，开创了当然豁免主义模式。美国的 1978年《联邦破产法》载

明，破产债务人无须经过法院的审理，在申请破产后即可获得豁免，如债权人持反对意

见，可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并提供证据。美国采取的这种当然豁免模

式进一步提升了破产豁免的速度，更促进了个人破产程序的运行效率，增加了社会大众

勇于创业的信心①。

20世纪中期，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也按捺不住，考虑到破产豁免带来的优势和经济效

益，纷纷着手建立个人破产及债务豁免制度。日本于 1952年在修订的破产法中加入了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的内容，而德国稍晚于 1999年修订增加②。

总而言之，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被世界大众认可和接受的、

运用广泛的制度。从破产有罪到破产无罪再到许可豁免、当然豁免，豁免制度经历了一

段艰辛的历程，但最终结果令人满意。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豁

免程序简化，适用条件明确，表明了建立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2.3.3 我国债务豁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清朝政府曾在清末新政时期制定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破产法——《破产

律》，该法参照了英国的破产豁免制度，适用于商人、非商人，规定“债务人申请破产

的理由属于法定事由的，经过法院的审查许可，在债务人继续偿还债务达到总债务十分

之一以上时，决定免除其剩余债务”③。但是《破产律》在 1908年被废止。后国民政府

司法部于 1915年以德、日破产法为蓝本起草了《中华民国破产法草案》，奉行一般破

产主义，因内容不完备，缺少较多内容，最终未能实施④。南京国民政府在 1935年 7月

颁布了《中华民国破产法》，该法采用一般破产主义，对破产债务人实行非惩戒主义和

①
葛现琴.破产豁免的理性思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校,2003,(4):63.

②
李冯银.个人破产豁免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法学院,2011.

③
耿云卿.破产法释义[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444.

④
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M].台湾:正中书局,194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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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主义，引进了德国的和解制度，对个人破产豁免程序进行了明文规定，还融合了破

产管理人、监察人制度等
①
。同时该法还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商业习惯、符合当时中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后经三次修订完善，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

新中国成立后，个人破产并未得到重视。1986年 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虽该法未

规定个人破产制度，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但其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破

产法，对当时的经济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1年 4月 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亦未规定个人破产制度。2006年颁布

并实施的《企业破产法》因其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法人，毫无悬念也将个人排除在债务

豁免的大门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个人资不抵债，对个人破产的要求越

来越急切。2019 年 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号召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完善相关配套机制②。2019年 6月 22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指出，

要研究建立一套适用于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家庭承包责任

人、个人合伙人等非企业法人的破产制度，并且重点解决企业法人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

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为此，各地法院加大个人破产的试点工作。各地法院纷纷响应号

召开展试点工作。2019年 4月 26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执行程序转个人债务

清理程序审理规程（暂行）》。2019年 9月 1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
③
，10月 11日在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办结的

蔡某案，具备了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似程序。但此案在本质上只能算是个别债权人与

债务人达成执行和解减免部分债务，并没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根基不稳。直至 2020

年 8月，深圳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条例》，才成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真正意义上的

首次立法。该条例正式实施的同日，深圳破产事务管理署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从这一天

起，深圳市民或者参加深圳社保连续满 3年的自然人可以正式申请破产④。4个月后，深

圳中院依据该条例裁定批准个人重整计划的第一案——梁某个人破产重整案。

2021年 12月 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操

作指引（试行）》，标志着四川成都在个人破产领域的探索取得重大突破。该指引提出，

当一方由于企业破产或者个人生活困难而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在 5年内申

请减免利息，以便尽快实现债务的清算。

2022年 6月 1日，为保障宜宾两级法院执行不能案件有序退出，宜宾市中级人民法

①
[日]齐藤常三郎.破产法及和议法研究:第 11卷[M].湖南:弘文堂书房,1938:118.

②
宋海鸥.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中国建构:制度证成与方案设计[J].南方金融,2022(10):92-103.

③
何坤.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自由财产范围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④
《深圳条例》第二条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

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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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颁布《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规程（试行）》的通知，要求宜宾两级法院贯彻执行。

虽然目前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尚未建立，但是根据全国各地区的试点及深圳的落地

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面世将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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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个人破产相关案例及法律依据分析

3.1 案例介绍

3.1.1 我国首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2019年 10月 9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联合通

报蔡某个人破产债务清理案，案情简述如下：

蔡某是某破产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 30%的股份。该公司因资不抵债走上破

产之路。根据破产法院的裁决，蔡某作为公司股东需连带承担 214万元的公司债务。经

调查，蔡某当前持有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 1%的股份，实际出资 5800元，名下有一辆

已报废的摩托车和少量存款。此外，蔡某及其配偶胡某某每月收入共约 8000元。而蔡

某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等慢性疾病，每月需支付大量医疗费用，蔡某的子女正就读大学，

学费开支较大，家庭经济拮据，综合而言蔡某无资金偿还 214万余元的债务。2019年 8

月 12日，平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蔡某案，并依法指派温州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破

产管理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蔡某认真宣读了《无不诚信行

为承诺书》，承诺除豁免财产外，蔡某及其家庭无不诚信行为，否则自愿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如涉嫌隐瞒资产、转移资产的，自愿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全体债权人一致决定

蔡某承担 1.5%的清偿比例，即在 18 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12万元，以此清偿蔡某所有

债务。此外，蔡某还承诺，如果六年后他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50%，他承诺把这笔钱用来

支付未偿还的债务。9月 27日，平阳法院颁布了对蔡某的《行为限制令》。最终该案得

以顺利办结，并终结了蔡某涉及的执行案件。该案因引入了破产管理人制度、债权人会

议制度等原因，被媒体称为我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
①
。

3.1.2 我国首例地方个人破产案

《深圳条例》实施后，2021年 3月 10日梁某某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个人破

产。梁某某的债务总额已达到 75万元，但是他没有任何大宗财产，如房产或车辆。经

过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该案于 2021年 5月 11日被裁定受理破产。根据《深圳

条例》的规定，在批准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利息将被停止计算。梁某某在一家公司担

任工程师后，由于其创业失败，其月收入仅有 2万元，为了弥补其财务负担，他提出了

①
李卓雅,朱健勇.欠 214万只还 3.2万 温州审结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J].公民与法(综合版),2019(1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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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整计划草案：债权本金全部清偿、利息罚息等费用不予偿还，每月偿还一次，36

个月内支付完毕。该草案在债权人会议上获得一致认可。最终，2021年 7月，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正式批准梁某某的破产重组计划。根据重组计划，梁某某将在三年内归还借

贷的本金，并且不再支付任何利息。在未来三年内，除了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费用，梁

某某夫妻将全部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如果梁某某无法按照重整计划执行，债权人有权依

法追索其未偿还的所有借款本息。该案因依据《深圳条例》作出裁定受理并批准梁某某

的重整计划，被媒体称为我国首例个人破产重整案
①
。

3.1.3 案例比较分析

从结果上来说，两案例均可产生债务人个人破产、剩余债务获得免除的法律效果。

但两者从制度设计到实践操作，特别是在案件的启动和程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本

质上有根本不同。一是法律属性不同。蔡某案所依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意见仅为温州两级法院适用的内部文件，

属于地方法院工作指引。而深圳梁某某案依据的《深圳条例》，是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属于深圳的地方性法规，在深圳地区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二是法律本质和

后果不同。蔡某案从本质上讲应归属于带有破产色彩的执行和解，若蔡某未按照和解协

议履行债务，债权人可申请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程序、采取强制措施，且豁免的债务不再

豁免，而梁某某案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破产案件，若梁某某未按重整计划执行，债权

人可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本可豁免的债务还有机会得到豁免。三是

启动条件不同。蔡某案启动的前提是全体债权人同意，债务豁免也需全体债权人同意。

而梁某某案因依据《深圳条例》的启动程序，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单方面启动，债务人

完成相应任务后向法院申请债务豁免，不需全体债权人同意，具有强制性。

3.2法律依据分析

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因依据《深圳条例》，与温州蔡某案发生了质的不同。《深

圳条例》出台，为在深圳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提供了有效的退

出路径的法律依据，赋予了这部分人群重新参与市场发展的机会，刺激创业创新，有效

促进市场秩序良性运行。《深圳条例》不仅保障了社会公共利益，还维护了债权人和债

务人的权益。对债权人而言，该条例设置债务人破产清算程序，最大程度保护债权人的

胜诉利益，使债权人公平受偿；对债务人而言，该条例设置的破产清算、重整和和解三

大程序，均依法设置了债务豁免条款，既快速处理债务人沉重的债务问题，又为债务人

①
陈琦.全国个人破产首案[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21(08):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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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获得债务豁免、提供东山再起的可能。

在办理个人破产案件中，深圳中院与深圳破产管理署等部门积极探索完善配套机制，

率先建立“法院裁判、政府监管、管理人执行、公众监督”四位一体的“阳光下破产”办理

体系，探索各项制度创新，为我国制定全国性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基础和实践经验。《深

圳条例》现已实施两年，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该条例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

破产案件，使破产改革的路子越走越宽，在个人破产这片“无人区”中摸爬滚打，探索出

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破产新模式。

但是《深圳条例》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一是只有在深圳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

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才可向深圳中院依法申请个人破产。虽然此标准可以有效遏制

恶意破产、缓解人民法院办案压力，但是对于这部分之外的“诚实而不幸”的自然人显然

不公，不利于个人破产全面铺开。据统计，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 1768.2万，而《深圳

条例》实施首月仅收到 260件个人破产申请，而到达受理标准的更是寥寥无几。建议取

消连续三年社保的条件，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原则灵活处理。二是全国经济

紧密联系，深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国其他地区大众的参与，而只有深圳人在深圳才可

申请破产，其他人在深圳却不能申请。现应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平衡深圳人与其他地区人

群的利益，这就急需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让全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让各地区的

自然人都与深圳一样，均有申请破产的机会和资格。三是这五十万元的到期债务标准是

否合乎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五十万元的到期债务，是否必须以司法裁判为准，这些

问题有待探讨。在全国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制定适合当地经

济水平的门槛标准，为那些真正需要破产的人清理道路。四是个人破产一审案件交由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未将深圳基层法院纳入进来，虽然此举可提升对破产案件的处

理质量，但基层法院的审判队伍庞大，将其融入进来有利无害，今后可参照一般民商事

案件的管辖原则，根据案件标的额来划分管辖级别，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管辖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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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我国构建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4.1 构建的必要性

4.1.1 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

质量发展阶段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当前社会，家家户户都存在超前消费现象，

贷款买房、买车等，每月按揭或者定期支付贷款。疫情封控管理期间，企业无法运行，

大众无法上班，本人或者其家庭收入减少甚至为零为负，维持生计都困难，如何还有余

钱支付贷款，因此导致大量的房、车断贷，严重影响经济有序发展。鉴于此，个人破产

债务豁免制度的建立便能使得疫情期间新产生的或者在疫情发生前就已产生的“诚实而

不幸”的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在债务豁免中免除部分债务，减轻债务人负担继而东

山再起，创造新的社会价值，推动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共同健康发展。

4.1.2 健全公平市场环境的需要

我国仅有《企业破产法》生效施行，无个人破产立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

加强大，则离不开个人破产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于西方国家的资本

主义经济，更加注重保障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发展权，更需要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多

样化，不仅仅有无数企业法人，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个人融入其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法人

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免除部分债务，合法合理地从司法轨道中依法退出，

而个人创业失败后却无法可依，这势必会降低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对于同样参与市场经

济的自然人来说极不公平。

4.1.3 鼓励个人创业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及我国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分重视、鼓励个人创业。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该领域的法

律制度，规范、引导个人创业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民事法律制度，用以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切实维护债权人的胜诉权益。在解决支付不能

的问题，当前仅仅依靠民事诉讼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具有一定局限性。其

次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必然会淘汰一部分创业者，而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应该有东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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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机会，而当前的立法现状是这些债务人一直背负债务，直至清偿为止。建立健全个

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既能完善参与分配制度的弊端，又能给予诚信债务人翻身再创业

的机会。

4.2 构建的可行性

4.2.1 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日趋完善

迈入 21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欣欣向荣，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金融领域有效推

进个人存款实名制制度，一改往日的随意开卡现象。该举措有效帮助了司法机关全面掌

握涉案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也减少了原告或者申请执行人的举证困难，确保

案件的公平审理和执行，推动社会交易活动更加公平有序。当时的《物权法》、《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有效推动了我国不动产登记机构和登记信息全国

一体化，车辆登记对抗第三人的有关规定，为司法机关对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动产进

行调查取证提供了方便，降低了司法成本。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

文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为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有效防止债务人恶意转移资产，损害债权人财产权，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法律基

础
①
。

4.2.2 社会信用体系逐步成熟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适用要求债务人“诚实而不幸”，债务人是否诚信就必然需

要依靠完善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准确地记录和评估

社会各方的信用行为，从而发现和纠正不良行为，并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严厉的

惩罚。早在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了征信管理局，为了有效防止资信评级机构

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避免投资者受到不实信用评级结果的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

以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央行征信系统每月更新一次个人信用信息库，

生成个人信用报告，作为个人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评价参考依据。为进一步建设完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该通知旨在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

用体系，以促进政府、商业、社会和司法机关的诚信建设，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使诚实守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规范
②
。该纲要发布后，我国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对不动产试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

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②
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J].电子政务,2014(0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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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突飞猛进，各级政府不仅关停整顿了一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组织，还

对各行各业的日常运行及监管事项进行了具体规范。国内的社会信用的发展良好，同时

还积极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共同推动了我国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4.2.3 我国早期立法阻碍逐步消失

《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初衷是考虑 2300万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的消费行为，以及他

们可能面临的破产风险，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个人财产登记体系还未健全，以及缺乏良好

的信用环境，最终因时机尚不成熟，《企业破产法》未能得到采纳，更是因为当时社会

存在以下阻碍：

一是与封建社会传统观念有冲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口头禅家喻户晓。“欠

债还钱”顾名思义就是欠债人要用自己全部的财产偿还债务，甚至要其家庭成员清偿，

“负债子偿”也是在部分地区盛行。显然这与债务豁免制度相悖。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不足,大众思想尚未达到现今开放的程度。如果在当时同时出台个人破产法，必会引起轩

然大波，部分债权人无法真正理解接受。

二是当时司法资源配置不足。一支精干、高效、专业的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队伍

是保证破产案件质量、推动破产案件进程的关键。随着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个人债务

清理、财产调查、个人破产申请以及相关纠纷案件的解决都需要人民法院的参与，但是

当时我国法院系统存在着案件数量过多、人员不足的严重矛盾，从而导致未能及时进行

改革。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将会导致个人申请破产或者债

务集中清理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从而使司法资源配置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另外，破

产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当时的法官们缺乏足够的经验来审理这类案件，这给司法

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要求他们更加熟练地处理这类案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

法院系统的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有效推动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已落实到位，员额制

改革、“以审判为中心”、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等逐步建立健全，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

信力持续提升，为我国构建全国性个人破产制度奠定了坚实的队伍基础
①
。

三是当时司法实践的匮乏。在出台《企业破产法》前，我国个人破产从未有过立法

经验，各地区也未出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试点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更无司法实践数据

作为支撑。况且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更是加大了建立统

一个人破产法的难度。如果仓促出台个人破产法，不仅容易引起大众不满，更会将此制

度束之高阁。

①
曾艳,梁波.制约与监督:审判权公正运行问题探析——以法院内部控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为视角[J].法制与经

济,2019(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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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我国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构建设想

5.1 债务豁免的适用条件

从个人破产豁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立法目的而言，目的是为了使“诚实而不幸”的债

务人东山再起、快速释放市场活力、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使债务人发挥余热。纵观

世界各国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规定，个人破产的豁免条件可以从消极、积极两个方面进

行规定完善。

5.1.1 消极条件

为了有效筛选“恶意债务人”，英美日德等国均对债务人豁免债务的消极条件进行了

列举。首先，对有破产犯罪行为的债务人绝对取消豁免资格。世界各国的破产犯罪行为

主要有：（1）隐匿或损毁债务人财产或者债务人代管的属于债权人的财产；（2）低价

处置财产或虚构债务；（3）恶意贬损财产价值等。其次，对于虽未涉嫌犯罪，但以欺

骗、隐瞒、拖延或者设置障碍阻碍破产程序启动、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也不

予豁免。最后，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大多国家对债务人获得第二次豁免权设置了间隔

时间，未达到法定间隔时间的，不予豁免。美国破产法规定的间隔时间是六年、日本七

年，德国十年。《深圳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列举了不予受理的消极条件，并设置了八

年的间隔时间①。在构建全国个人破产立法时，可以参照深圳的做法，设置八年的间隔

期间，并在法典中明文列举不得债务豁免的情形。

此外，破产债务人获得债务豁免权，不表示债务人对所有债务均予以豁免，而应区

分对待。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大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了不予豁免

债务的范围，如美国规定的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恶意隐瞒的债务、债务人因离婚产生

的扶养费、子女抚养费等债务，债务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赔偿金，债务人的罚金、罚款等

债务。日本还规定了受雇人的工资报酬等费用不可豁免。为此，我国也可对不予豁免的

债务进行明文规定，为债务豁免作出明确限制，促使债务人即便是到了破产的地步，也

应承担起自身责任。

①
《深圳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破产申请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人

民法院已经受理但尚未宣告破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一）债务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条规定，或者债权人申请

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不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二）申请人基于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人

信誉等不正当目的申请破产的；（三）申请人有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等妨害破产程序行为的；（四）债务人依

照本条例免除未清偿债务未超过八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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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积极条件

个人破产豁免制度的积极条件是指法律设置条款明确诚实的破产债务人应当达到

的一定清偿比例或者金额后才可豁免债务。为了调动债务人的积极性，推动破产程序的

有序进行，设置豁免债务的积极条件必不可少。有些国家则是将清偿额度和债务清偿期

限二者结合起来，如果破产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比例越高，清偿时间则越短，豁免则越快

取得。如《深圳条例》中对申请豁免的债务人设定了三年考察期
①
，考察期的长短与债

务人清偿剩余债务金额结合②，债务人清偿的债务越多，考察期限则越短。多数国家规

定债务人需偿还部分债务，设定一定的清偿比例，或者设置一段期间，债务人在此期间

内需积极配合、偿还债务。在三至五年的期间内债务人按期清偿约定的债务后才可获得

债务豁免。在构建全国个人破产法典时，可借鉴《深圳条例》的规定，设置三至五年的

豁免期限，并将豁免期限与清偿债务比例结合，同时赋予债权人及其利害关系、破产管

理人的异议期和异议程序，以防止债务人恶意破产逃避债务。

5.2 豁免模式

5.2.1 发展初期采用许可豁免主义模式

《深圳条例》中有大量法条就破产债务豁免进行了相关规定，第九十五条至第百零

五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等等，但全文未单独规定豁免程序，而是结合

破产的清算、重整、和解三大程序进行债务豁免。通过对本条例的内容进行分析可知，

《深圳条例》对适用豁免的破产债务人是事先经过法院审查过的，并且豁免考察期内要

继续接受法院的监督，人民法院在破产债务人的豁免中起决定作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深圳条例》对适用豁免的破产债务人是事先经过法院审查过的，并且豁免考

察期内要继续接受法院的监督，并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限制行为决定规定的义务。由此

可推断《深圳条例》倾向于许可豁免模式。我国在建立全国性个人破产法前期，应当综

合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的现状，在《深圳条例》的司法经验上，建议

设立许可豁免主义模式作为立法初期的主要模式，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许可豁免主义需要司法机关的介入，这有利于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司法审

判人员的主持下，更易沟通协商，便于化解矛盾、平衡利益，减少豁免程序中的对立和

矛盾，且司法机关的豁免审查具有权威性，提高了程序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在我国，只

①
《深圳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年，为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考察期限”。

②
《深圳条例》第一百条规定，“考察期届满，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其未清偿的债务。

债务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考察期届满：（一）债务人清偿剩余债务或者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全部清偿责任的；

（二）债务人清偿债务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且考察期经过一年的；（三）债务人清偿债务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不足三

分之二，且考察期经过二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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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各级法院受理审查破产债务人的债务豁免资格以及豁免的额度，此种豁免的获得不

需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具有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债权人拖延审限。债权人收到

豁免的材料后，可参照执行异议的规定申请异议，寻求救济。

其次，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素质也参差不齐，社

会大众背信弃义的各类成本较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需加强。若一开始就采取当然豁

免主义模式，部分恶意债务人可能会钻制度的空子，损害债权人权益和社会利益。因为

在当然豁免主义的模式下，破产债务人只要符合条件即自动获取豁免，不需经过人民法

院的审查环节，反而是债权人如果认为破产债务人不应豁免，才需人民法院介入，向法

院提交证据，而债权人又难以搜集相关证据，无法抗辩已获得豁免的破产债务人，最终

导致债权人权益受损。

5.2.2 后期采取混合豁免主义模式

当然豁免主义模式是一种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标准要求极高的比较成熟的豁免模式，

美国当前采取此种模式，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修订磨合及社会信用体系发展完善后才适

用的。我国随着社会信用的良好发展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在未来立法时不能单方面

选择某种模式，而是结合当然豁免和许可豁免的优势即采用混合豁免主义模式，以尽可

能维持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平衡，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利益。

混合豁免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破产债务人首次经历个人破产时，在人民

法院宣告首次破产之日起该破产案件随即自动进入破产豁免程序，破产债务人经过简易

程序获得债务豁免后，在法定的间隔期内，该破产债务人若想再次申请破产豁免，则必

须经过人民法院的严格审查、破产管理人的全面调查或者债权人的异议程序后方可豁免，

同时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可以在法条中列举式规定适用当然豁免的情形，只

要破产债务符合其中一种情形即可适用当然豁免。同时，在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后，向债

权人、破产管理人设置一到两年的异议期间，在此期间内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可向人民

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以此对当然豁免进行监督，防止当然豁免滥用的情况出现。

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设置的初衷在于，快速解救诚实的债务人，使其通过破产豁

免程序依法有序退出，重新创造社会价值，将负能量转换为正能量。而在混合豁免主义

模式下，破产债务人为了实现便捷的当然豁免，不仅会如实、按期提交人民法院及破产

管理人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更会主动配合人民法院及破产管理人的各项工作安排、听从

指挥，从而提升破产案件效率、加快破产案件办结，也降低了人民法院的工作量。而在

二次豁免时结合许可豁免的适用，既保证了第一次豁免的便捷，也提醒了该债务人在今

后投资创业时需谨慎操作，若想再次豁免，不可能再像第一次那样简单快捷，弥补了当

然豁免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两种模式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建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各方

面发展成熟后再行适用。在法典制定实施若干年后，可采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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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债务豁免后的撤销

个人破产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债务人的破产豁免，债权人不仅可以从中受益，债

务人还可以从中获取自由，从而激发市场的活力；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老赖”的

滥用，从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因此在构建全国个人破产立法时，应充分考虑

债务豁免不当的撤销程序。《深圳条例》也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只规定了欺诈撤销

情形
①
。而关于破产犯罪等问题则需要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修正完善。

关于破产债务人通过欺诈行为获得豁免的撤销。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后，人民法院

或者破产管理人发现债务人故意隐瞒本人或者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或者债务人提交虚假

财务资料、恶意提供豁免财产范围的材料等，在破产债务人获得豁免后，导致债权人遭

受重大经济损失，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作出撤销豁免的裁定。如破

产债务人已获得豁免，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发现豁免之前存在欺诈行为，人民法院同样可

以依法予以撤销。综上，可在法条中明文规定：在破产豁免程序中或者破产债务人已获

得豁免权后，自发现债务人是以欺诈手段获取债务豁免之日起 2年内，债权人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豁免的书面申请并提出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破

产案件时，发现债务人存在上述不法情况的，也可依职权径行裁定不予豁免，或者在已

获豁免后亦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裁定撤销豁免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

关于破产债务人涉嫌破产犯罪后债务豁免的撤销。为了达到豁免债务的目的，破产

债务人违反刑法相关规定，实施了严重损害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的行为，情节

严重的，构成破产犯罪。该行为影响了破产程序的公平公正、侵害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

法益，应当依法予以打击。故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要求破产债务人继续清偿债

务并承担罚息或者违约金用以增加犯罪成本。在申请撤销的时间方面，债权人、其他利

害关系人当然可在破产程序中提出，也可在发现破产债务人违法获得豁免后的两年时间

内提出。如破产债务人的破产犯罪系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中审查发现的，人民法院可径

行依职权撤销其债务豁免，用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5.4 豁免财产的界定与转换

豁免财产制度的设置，是为了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保障破产债务人及其亲属维持

必要的生活水平，由人民法院划定豁免财产范围或者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范围，使破产

债务人保留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也被称为“自由财产”。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而言，豁免

财产制度为了维系破产债务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学习，这是破产法的人权价值所在。豁

①
《深圳条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免除未清偿债务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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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财产制度设立的意义还在于为破产债务人今后继续回归经济社会提供物质条件，维护

社会利益。当前在我国部分地区的法律文件中已对豁免财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详

见表 1-1）。

类别 深圳条例 温州意见 台州规程 成都指引 宜宾规程

生活 √ √ √ √ √

学习 √ √ √

义务教育费 √ √

医疗 √ √ √ √

职业发展 √ √ √

纪念品 √

人身保险 √

荣誉品 √ √ √ √

人身损害金 √ √

社会保险金 √ √

最低生活保障金 √ √

抚恤金 √ √ √

其他 不超过 20

万元

表 1-1：我国各地区关于设置豁免财产的比对表

由表 1-1可见，在《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中，全文只有第

十条第四款提到了豁免财产，规定得过于简单
①
。而《深圳条例》列举了较为详尽的豁

免财产范围，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也包括了精神层面，并设置了累计总价值不得超过

二十万元的兜底条款。《深圳条例》相较于《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

在豁免财产设置上明显更加精细、明确，扩大了豁免财产的范围，不仅保留破产债务人

的基本物质费用，还涵盖了特殊财产，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的考虑。台州、成都、

宜宾等地区关于豁免财产的规定逐渐细致完善，还包括债务人扶养人义务阶段的费用及

抚恤金等。

即便如此，两部规范性文件均没有对豁免财产转换进行明文规范。参考世界其他国

家的相关规定，豁免财产转换行为是成熟完善的。破产债务人的豁免财产范围被确定之

后，如果破产债务人获得了没在豁免财产范围内的财产，或者豁免财产的金额本没有达

到规定的最高金额，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帮助债务人获得豁免财产范围外的财产，这对

①
《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以一次性清理为主要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依法应当由债务清理申请人抚养、扶养、赡养的人以及维持其不高于本地最

低工资标准所对应的生活水平而必需的费用；……”。



第5章 我国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构建设想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5

破产债务人是不利的，也会一定程度打消债务人的积极性。因而债务人通过合法的行为

增加了本应属于豁免财产的财产，应当允许该财产被依法转换为豁免财产。但同时也要

设置一定的限制，特别是需要是对于破产债务人的主观意图进行审查，如果债务人是善

意的，应当转换；如果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是恶意的，则不能转换。如果债务人获得转化

后，法院认定债务人是恶意的，也应规定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有撤销权。对于债务人是

否善意，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可以对债务人转换的目的进行分析考察：是否为了

维持本人或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二是对转换财产方面的考察：是否为合法的市场行为、

是否存在欺瞒债权人的行为。同时对转换财产的金额也应作一定的限制，过高的豁免财

产数额必然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金额的规定上可以赋予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参考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最低人均收入等标准，同时结合破产债务人自身条件、家庭状

况及职业需求，进行个案判断。

此外，豁免财产转换行为可以规定为当然转换，通过设置债权人提出异议的程序作

为救济途径，人民法院在收到债权人的异议申请之后再介入审查，判断债务人的转换行

为是否合法。如若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转换行为存在欺诈意图，则作出撤销转换行为的

裁定。当前深圳市设置的破产管理机构已经有序运行，参与破产事务的队伍专业化程度

不断提高，全国立法时可以考虑赋予破产管理人豁免财产转换的法定撤销权，这样可减

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设置六个月至一年的撤销期间。

5.5 设置前置程序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

5.5.1 设置前置程序

为了确保个人破产制度的可操作性，德国的破产立法规定，必须先经过一系列的前

置程序，其中包括债务清偿和解，即在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由咨询机构提供

庭外和解，若最终仍未达成一致，则需要提交官方文件，以便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以便正式开始个人破产程序。在个人破产程序开始之前，应首先通过法律协商达成

一致，在此过程中，应暂时搁置对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深圳条例》中未明确规定债务

人或者债权人申请破产时，必须进行庭外和解等前置程序。我国在构建全国立法时，可

采用德国的规定设置庭外和解的前置程序。各级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

庭外和解行政机构。该机构参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对个人破产的各方

当事人组织第一次正式的协商谈判。只有协商失败、该机构出具文书后，债务人才可依

据该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若协商成功，该机构可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采用简

易程序径行作出结案文书，债务人即可获得债务豁免。此举可有效缓解我国部分地区紧

张的司法资源，减轻审判机关的负担和压力，减少破产法庭案多人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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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优先适用简易程序

通常而言，个人的债权人数量往往少于企业法人的数量，债权债务关系也相对简单。

为了提高破产效率，《德国破产法》提出了更加完善的简化要求，包括只设置审查期，

而不设置报告期；采用书面形式进行审查，而不需要开庭审理；由破产财产监管机构取

代破产管理机构；根据破产监管机构的申请，法院可以直接裁定要求债务人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各位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债权即结案。《深圳条例》第一百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简

易程序，从而大大节约司法资源①。尽管简易程序可以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如

果某些个人破产案件的债权数额、债权人人数、债权债务关系等都非常复杂，那么就必

须采取更加严格的标准，以便更好地实施普通程序。《深圳条例》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

定了简易程序不宜适用后的处理②。在制定全国性的个人破产立法时，可以结合《深圳

条例》的规定，明确列举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如在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财产状

况清晰、案情简单且争议不大的情况下，或者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采用简易程序处理

的案件，或者标的额不超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的案件等可适

用简易程序，以节省司法资源，快速审结破产案件。

5.6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

仅仅考虑个人破产法律本身尚不足以满足全国司法制度的完善需求，必须建立一个

有机整体，以便将个人破产法与司法制度有机结合，使诚实的债务人得以依法豁免，而

将不诚实的债务人排除到大门之外，这就离不开相关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律制度的完

善。

5.6.1 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显然，自然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远远超过企业法人。因此，在我国实施个人破产

豁免制度后，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显然会大大超过企业法人的破产案

件。而在当前的各级法院人力资源配置下，破产案件数量激增，可能降低破产案件的执

结率，甚至影响其他案件的办理进程，无疑增加了司法队伍的办案压力。所以建立破产

法庭、建立庭外和解机制、建立完善破产管理人队伍等问题急需解决。

5.6.1.1 建立庭外和解制度

①
《深圳条例》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案

情简单的，可以由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债务人债务不超过二十万元的，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②
《深圳条例》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无

法在三个月内审结的，应当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已经进行的破产程序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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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论述到，为了减少人民法院的办案压力，设置庭外和解程序十分必要。在个

人破产豁免过程中，厘清债务人与债权人错综复杂的金钱往来关系，仅仅依靠人民法院

的审理远远不够，庭外和解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就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庭外和

解队伍。现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了庭外和解制度，债权人与债务人自行

达成和解协议的，双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出具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个人破产可参照企业

破产庭外和解程序，并将庭外和解程序设置为前置条件，将破产案件繁简分流，节省了

司法成本，提升个人破产豁免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庭外和解失败后，即由和解组织出具

文书，引导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若达成和解，则双方按照和解协议履行，

无需进入破产程序。和解后若债务人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则由债权人提交破产申请。

5.6.1.2 建立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

建立完善破产管理人队伍，可建立公职管理人和企业管理人。温州在进行个人破产

试点时发现，部分企业破产管理人存在收费难、失权期监管难、财产调查难等情况，这

反而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而公职管理人可以减少此类情况发生，扬长避短。在

同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中选举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的公职人员担任公职破产管理人，该类

人员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公共法律服务部门进行管理、监督，确保个人破产环节的事务性

工作快速依法落实，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建立公职管理人队伍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企

业管理人队伍的巨大作用。建立企业管理人的同时，也要建立完善其主管单位职责，如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为维护破产管理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提供高质量

的破产管理服务，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破产信息登记体系，以便更加准确、全面地收

集、核实、披露破产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豁免财产范围、债权人会议记录等信息；同时，

积极参与破产欺诈、违反法律的调查工作，并且提供全面的破产咨询、救济、支持等服

务，帮助企业实现破产的目标；建立协调机制，以便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更好地进行沟

通和协商；此外，还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上级部门的指令等，通过加强政府

和司法机构的合作，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个人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确保该制

度的有序推行
①
。

5.6.2 相关刑事法律规定的完善

为了预防破产犯罪发生，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必不缺位。当前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破产犯罪有部分涉

及但并不完整。为了确保个人破产的顺利进行、建立健全完整的法律体系，应规定全面

的、系统的破产刑事法律，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根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今后我国应

①
深 圳 市 司 法 局 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 发 布 深 圳 破 产 管 理 署 职 能 介 绍 ， 网 址

http://sf.sz.gov.cn/gkmlpt/content/10/10025/mpost_10025520.html#2707,访问时间 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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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上更为详细的规定。

5.6.2.1 明确破产欺诈犯罪

破产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的前后 2年时间内，如发现以下情形，应认定为破产欺

诈犯罪：如债务人通过虚假诉讼等不合法手段增加债务金额；隐匿、低价转让或者故意

损毁破产财产或者代为保管的债权人财产或者设置权利负担；伪造、变造、毁损财产交

易信息资料，致使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等情形。为了建立完善的破产欺诈罪，可以全面

列举破产欺诈的犯罪主体，除了罪魁祸首的破产债务人本人外，连带清偿责任人、保证

人、破产债务人的继承人及其遗嘱执行人等负有清偿债务责任的人都应涵盖。

5.6.2.2 明确第三人破产欺诈犯罪

所谓第三人，是指除了债权人、利害关系人之外，对破产债务人、受赠人、破产债

务人的继承人及其遗嘱执行人可能享有债权请求权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团体。为了谋取非

法利益，第三人与债务人可能串通伪造或者自行伪造债权人身份资料、债权证明材料、

买卖合同等，非法介入到破产程序中，侵害债权人甚至破产债务人的权益，情节严重的，

构成第三人破产欺诈罪。

5.6.2.3 明确破产贿赂犯罪

破产贿赂犯罪包括行贿罪、受贿罪，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

人向破产管理人、法院等人提供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破产贿赂犯罪在日本、德国、

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均有规定，我国在完善刑法时可以借鉴，建议对破产行贿、索贿、

受贿等犯罪行为明文规定，订立专门罪名并设置条款。如破产案件的当事人向破产管理

人、债权人、法院工作人员、负有监督职能的工作人员及其他对破产程序享有管理权的

人员行贿的情形；破产管理人、监督破产管理人、审判人员等向破产债务人、债权人索

贿、受贿的情形等等。如果破产管理人违反法律规定，则被取消管理权力甚至受到刑事

处罚。破产债务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撤销债务豁免并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5.6.3 相关行政法律规定的完善

从行政角度而言，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的快速高效运行，离不开公职破产管理人、

破产管理署、庭外和解等行政机构的有序配合。只有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政令才能畅

通。在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立法时，可以一并建立行政法规用以完善以上机构的职能

分工。同时，在文末明确规定，这些职能机构未依法行使职权，导致损害当事人及利害

关系人的利益时，应当追究相关责任，致使当事人有相关法律可以援引救济。

此外，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进程中，行政机关可以引进强迫型措施和激励型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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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来鼓励债务人诚信。强迫型的措施，比如失信预警、失信惩戒、罚款、拘留等，可以

从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债务人不诚信；激励型的措施，比如给予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减

免税费、发奖金等。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在构建和改进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建立债务人

的诚实守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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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当前的民事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一旦查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则会对其

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部分被执行人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更是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直至案款全部兑现才会被取消失信、限消措施。而这些被执

行人，想要继续投资创业则难上加难。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企业资不抵债、在深圳居

住且参保满三年的自然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而其他自然人却无权申请，这显然是

不公平的。当前社会经济低迷堆积大量的负债自然人，仅仅依靠民事执行程序，已无法

妥善解决涉自然人的债务问题，急需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来补充完善，解救深陷债

务危机的自然人，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近年来，大量地方法院开始着手

个人破产的实践探索，深圳中院率先破冰，其出台及实施的《深圳条例》，既为部分资

不抵债的自然人带来了曙光，更为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制度带来了更多理论

与实践数据。通过研究国外的立法现状发现，大多国家的个人破产都早于企业破产，而

我国《企业破产法》已运行十余年，个人破产法迟迟未立，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商

法体系的完整性，将半部破产法完善为整部破产法势在必行。

个人破产法中的债务豁免制度是其核心所在，只有债务豁免制度建立健全，个人破

产法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在债务豁免中，适用豁免的条件、豁免模式的选择、豁免后

的撤销、必要的前置和解程序、优先适用简易程序等具体的程序及实体规范的落地和完

善，需要立法者结合我国国情全面考量。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容忽视。

本文虽然着重介绍了个人破产债务豁免的相关问题，但是就此构建全国性的个人破

产法还远远不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圳条例》作为领头羊，现已运行

了两年时间，该条例的优缺点已逐渐显现，哪些内容可引用到全国，哪些又应当被修改

完善，则需业内立法专家及学者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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